
局長議員 
 
今天我代表聽障兒童家長，向政府提供最符合經濟效益方案。為香港未來培育最優秀人才。 
 
1。助聽器: 現時每三年一次換耳機，我們要求政府以資助券方式。而不是現時用低價，全香

港聾童都不適用的助聽器。 
 
2。電子耳蝸 : 政府每年招標，我們孩子會被迫兩隻耳用不同廠電子耳蝸。技術，語言處理

器，FM，配件全部不同。我們要求政府讓家長選擇電子耳蝸廠商。試想你兩隻耳仔掛上不同

耳機，聽不同技術聲音，孩子成身配不同零件，不是一件可笑事情。 
 
3。家長要求可選擇做腦幹手術。現時家長要自費。電子耳蝸及腦幹費用龐大。家長祇知道孩

子情況，為孩子做如此重大手術，要相信家長。不能因為錢而犧牲孩子最大利益。政府需要支

助。 
 
4。語言處理器: 政府每 6 至 8 年需更換。科技進步，無濫用情況。1000 度近視，眼鏡可以配

1000 度。聽障不是你配了電子耳蝸，你配了助聽器就聽到了。聾童祇聽到 3，4 成，或 6，7
成已經好好。聽到係學習最基本条件。  點解不幫助他們聽到多一點?  
 
5。電子耳蝸配件易壞，極昂貴，電線電池以千元計。希望政府補貼。對很多家庭，負擔沉

重。尤其有孩子聽障，可能祇有一人工作。百上加斤。 
 
6。傷殘津貼，政府應一視同仁，所有聽障兒童均有永久傷殘津貼，免去醫生復診簽發時間。

因為聽障無可復原，祇會轉差。傷殘津貼，一条電線，一堂言語治療都已不夠用。 
 
以上總總均是聾童基本需要。而不可能濫用或也不是奢侈。 
 
7。學校教育 
 現時支援不足。政府文件上甚麼都有。有不等於推行，推行不等於適當，適當不等於徹底。

祇是空談。聽障孩子聽唔到，聽到也不明白。老師太忙，也無暇關心，聽障學生也不願意讓人

知道他的問題。是現時在校情況。幾年前，聾福會有調查報告，聽障學生的學業水平趕不上，

心理障礙，欺凌也普遍。 
 

A.  政府及很多機構對常落後於家長。20 年多前台灣已有全球最優秀教聾童訓練中心。雅

文基金會。語言中心，遍佈台灣，16 年前，也整套訓練搬去上海。雅文教法，也源於

50 多年前，一套新的教聾童方法，已經研發。現時我認為教英語老師最優秀是

Warren Estabroke.  Judith Simpser 係發展台灣的人。我建議政府要引進台灣一套教

中文老師，Warren 教英文老師。大量培訓家長，老師，言語治療師，務求有在不同技

術支援方面，有足夠在校人手幫助學生。現時香港無足夠’老師’ deaf teacher，他們可

以是有經驗的家長。訓練他們也可以輔助及減輕老師壓力，符合經濟效益。而不需用

較為高薪的證書老師或言語治療師。有經驗教聾童的實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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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現時中大鄧教授的雙語計劃對學生輔助較為理想。為何政府不這套納入多幾間學校呢? 
             學校商品化，令原來有心的學校也把我們孩子拒諸門外。 
 
       C.  點解要到大學才有筆記員或手語輔助學生? 點解中小學不能有? 尤其基礎教育更需要。 
 
       D.  政府可研發以科技，即時傳譯幫助學生上課。代替筆記員(note-taker) 
 
       E. 大學大專收生應該讓所有殘障學生特別學額收生。這是所有先進國家為弱勢社群平等

機會接受更高教育。 
 
8。 聾人即時字幕: 所有先進國家差不多所有電視台，均有即時字幕提供聾人使用。香港現時

祇有本地播放的電視劇集及新聞才有。 
 
我們希望政府在檢討及推行政策時，與家長及老師溝通，多方了解，對學生的幫助一定比現時

更有效益。 
 
 
 
香港聽障人士家長協會 
 
 








